教育局部门情况
根据《中共鱼峰区委员会 鱼峰区人民政府关于鱼峰区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通知》（柳鱼发办〔2010〕5号），设立区教育局，为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。
一、职责调整
（一）增加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教育、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、教育培训机构筹设同意、正式设立审批、核发办学许可证以及分立、合并、变更举办者、名称、层次、类别审批等职责。
（二）增加学前教育、小学、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职责。
（三）增加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、文化类教育培训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职责。
（四）加强基础教育工作，以农村教育为重点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确保公共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农村倾斜，促进教育公平。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的课业负担，加强中小学德育建设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
（五）加强教育督导工作，指导基础教育发展水平、质量的监测工作。
（六）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、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，完善民办教育宏观管理的政策措施、规范办学秩序，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。
二、主要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有关教育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，负责教育方针、政策、法规的宣传工作，拟订全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，起草有关教育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负责全区学前教育及中小学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区属学前教育及中小学校的设置标准，指导区属学前教育及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，负责全区教育基本信息统计、分析和发布。
（三）负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，负责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的宏观指导与协调，制定基础教育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基本文件，指导、监督中小学用书征订和进校书刊管理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
（四）负责全区“两基”及教育督导工作，指导基础教育发展水平、质量的检测工作。
（五）负责指导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工作，指导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，指导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。
（六）做好中职送生工作，做好区属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段学籍管理工作。
（七）负责本部门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，组织实施教育经费筹措、教育拨款、教育基建，负责统计全区教育经费投入情况。
（八）积极参与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贫困地区的教育援助工作，做好贫困生资助工作。
（九）指导学校思想品德、体育、卫生、艺术教育工作和国防教育工作。指导学校的党建工作，做好学校稳定工作。
（十）主管全区的教师工作，组织实施教师资格制度，指导教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，任免及教师调配。
（十一）拟订全区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语
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，监督检查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，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和普通话师资培训工作。
（十二）承办鱼峰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承担的行政审批事项
 区教育局承担的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按自治区、柳州市公布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执行。
四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
区教育局机关行政编制为6名。其中：局长1名，副局长2名。
五、其他事项
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六、附则
本规定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七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一级预算部门：鱼峰区教育局


